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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保定市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

方法学》（版本号 V01）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生态环境局、雄安新区管委会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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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要求，加快构建方法学体系，推动我省碳减排量资产化深入



有序开展，我们编制了《保定市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方法学》

（版本号 V01），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学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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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学

（版本号V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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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淡水藻生态系统通过藻类、微生物和水生植物吸收利用

水中的有机质和营养物质，实现水质净化，同时具有良好的

固碳作用。为贯彻落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重

大战略部署，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助力淡水藻生态系统可持

续发展，推动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量可测量、可报告、可核

查，进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特编制《保定市淡水藻生

态系统固碳项目方法学》（版本号V01）。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对《保定市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

方法学》（版本号V01）进行解释，并根据实施情况及时修

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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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进一步落实河北省降碳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淡水藻生

态系统碳减排增汇实践，规范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核算、核

证工作，确保项目产生的固碳量达到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

科学性和真实性要求，在参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下“清洁发展机制（CDM）”的方法学模型和CDM项目

有关方法学工具、方式和程序的基础上，借鉴《基于项目的温室

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GB/T 33760-2017），结

合淡水藻生态系统碳减排实际应用场景和河北省保定市水生态

环境特点，由生态环境、水生生物学、方法学等相关领域专家，

共同编制了《保定市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方法学》（版本号

V01）。本方法学规定了建立淡水藻生态系统减污增汇活动产生

的固碳量的核算流程和方法，同时在适用条件、额外性论证、固

碳量核算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简化和创新，以保证本方法学

既满足自愿减排机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要求，又符合河北省实际。

本方法学对“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确定了固碳量的核算流程与计算方法，为项目实施与核查检测等

工作提供了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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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围

本方法学适用于河北省范围内适合淡水藻生长的水域实施

淡水藻生态系统减污增汇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固碳量的核算。

3. 适用条件

采用本方法学的水生生态系统固碳项目活动，应遵循以下适

用条件：

（1）本方法学适用于坑塘河段等以淡水藻为主的水生生态

系统经营管理中实施减污增汇行为所产生的固碳量核算。减污增

汇行为包括：改善水体生态环境、增殖藻类和水生植物、减少水

污染，提高水生生态系统固碳水平等措施。

（2）项目实施水体区域应具有生态环境（或农村）主管部

门的许可及监测机构的年度监测数据。

（3）项目水域所开展的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活动，不违反

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以及水环境污染控制设施的强

制性技术标准。

（4）项目实施水体区域的权属必须清晰，无争议纠纷，具

有相关的权属证明。对于村集体持有的水塘河段及岸边土地权属

登记证明，但实际已承包到户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发生经营权流转

的，村集体应在与相关承包方、租赁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申

报，并确定收益分配方法。



- 5 -

（5）项目固碳量产生时间不得早于立项前2年。

（6）项目立项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隶属

同一行政县或乡镇边界内的分散水体可以打包为一个项目申请。

4.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方法学参考了下列文件和工具：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

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GB/T 33760-2017）

（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标准《养殖大型藻类和双

壳贝类碳汇计量方法 碳储量变化法》（HY/T 0305-202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

指导》（GB/T 14582-93）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水产品抽样规范》( GB/T

30891-2014);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标准《内陆水域浮游植物监测

技术规程》（SL 733-2016）

（7）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标准《种养殖温室气体

减排技术评价规范》（RB/T 07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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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

则 水生维管植物》（HJ 710.12—2016）

（9）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水生态监测技术要求 淡水浮游植

物》2022

（10）DIN EN 15460:2008水质.湖泊中水生植物调查用指南

标准

（11）A/R CDM 项目活动生物质燃烧造成非二氧化碳温室气

体排放增加的估算工具 ( V4.0.0, EB 65)

（12）ISO 14067-2018：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

指南

（13）CNAS-CV05-2022 温室气体审定与核查组能力要求

5. 定义

本方法学所使用的有关术语定义如下：

淡水藻：指生长在淡水水体中的各种藻类。

淡水藻生态系统：由生长在淡水环境中的藻类和水体中其它

生物构成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

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量：指淡水藻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二氧

化碳，并将其固定在藻类和水生植物中的量。

碳库：指水体生态系统中存储碳的场所，包括项目水域水中

的生物量、枯落物和相关的土壤有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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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维管植物：指一年中至少数月生活于水中或漂浮于水面

的维管植物。根据生活型的不同，通常分为挺水植物、浮水植物

和沉水植物。

6. 项目固碳量计算方法

6.1 固碳项目

固碳项目是由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提出申请，经当地县级以

上主管部门批准立项的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项目主要内容

是通过建立“菌-藻-植”的水生生态系统实现水体水质净化并在

淡水藻和水生植物的增殖中实现固碳。

6.2 核算边界的确定

项目核算的地理边界指拥有水域（水塘、河段等）所有权或

使用权的申请者实施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活动的地理范围，

以平方米为基本单位。每次核证时，申请者须提供管理部门颁发

的所有项目水域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材

料。

6.3 碳库的选择

碳库选择：本方法学考虑淡水藻生态系统的直接固碳形成的

碳库。直接固碳量指项目水域的水体中和底泥中的生物固碳量

（见表1）。

表1：碳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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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库 是否选择 理由或解释

水中藻类生物量 是 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水生植物茎叶生物量 是 项目活动产生的主要碳库

枯落物 否

由于水生植物定期收获，枯落

物占比很少。根据保守性和成

本有效性原则，选取忽略该碳

库。

土壤有机碳 否

由于底泥有机物含量少且采样

困难，根据保守性和成本有效

性原则，选取忽略该碳库。

6.4 项目固碳量计入期与核查期

本方法学规定项目固碳量计入期最短为1年，在计入期内不

得损坏项目边界内的水生生态系统，已实施的淡水藻生态系统固

碳项目区域，不得重复申报同类项目。核查期以整年为计算单位。

6.5 额外性论证

实施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不仅可以发挥该系统的碳汇

功能，还能获取生物多样性保护、涵养水源、释放氧气等生态功

能，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符合巴黎协定相关条款的规定。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坑塘与断流河段较多，长期积水特别

是在雨季后容易发生黑臭现象，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尤其

是保定市作为白洋淀上游流域，共有8条有水入淀河流，承担着

坚决不让一滴污水进入白洋淀的政治承诺。开发淡水藻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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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碳项目，一是有助于开启自愿碳中和、碳抵消实践，推动贯彻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二是有利于促进改善水生态环境与绿色经济发展相结合，提高水

域生态环境质量和效益，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有利于提升社会

公众对降碳产品价值转化的认识，提升全民参与推动“双碳”目

标实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低碳理念深入人心，实现社会效

益的提升。

综上所述，本方法学适用的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可以改

善生态环境、减碳增效，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属于国家积极正

面清单的项目类型范畴。本方法学认为可免除额外性论证。

6.6 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量计算

6.6.1 总固碳量计算

淡水藻生态系统涉及到藻类、微生物、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

是一个多种生物共生达到生态平衡的系统，其中以藻类和水生植

物的固碳作用为主。固碳效果需要综合测试和计算，或根据监测

条件、数据获取等实际情况进行计算。项目总固碳量按年计算如

下：

CT=Ca+Cp -Ccn （1）

上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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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为项目总固碳量（tCO2e/年）；

Ca为藻类的固碳量（tCO2e/年）；

Cpt为水生植物的固碳量（tCO2e/年）；

Ccn为水体产生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折合的二氧化碳

（CO2）排放量（tCO2e/年）。

6.6.2 藻类固碳量的计算

淡水藻的生物量：

藻类的固碳量可以通过对水中藻类的测试进行计算，淡水藻

的采样和计数按《内陆水域浮游植物监测技术规程》（SL

733-2016）要求进行。

淡水藻的测试步骤是根据《内陆水域浮游植物监测技术规程》

（SL 733-2016）要求进行采样，对样品处理后在显微镜下进行

观察计数，从该规程的附表中查到藻的湿重，即可得到单位体积

水中藻的湿重 Wa（t/m
3
）。

淡水藻的固碳量：

Ca= �=1
�=�

�=1
�=� ��� ×

����

106
× �� × ��� ×

44
12

× ��
��

�� （2）

上式中：

Ca为藻的固碳量（tCO2e/年）；

i为实施检测的次序数，i从1到n；n为一年中累计检测的总

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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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为浮游植物检测点位编号，j从1到m；m为每次检测的点位

总数；

Waij为第i次检测第j个检测点位测定的单位体积水中藻的总

湿重（mg/L）；

10
6
为mg/L与t/m

3
的换算系数；

Vij为第i次检测第j个检测点对应的藻含量类似的坑塘的容

积 （m
3
），且 �=1

�=���� = ��� ;

Vi为第i次检测时坑塘的总容积（m
3
）;

Ra为藻的平均含固率（%）。藻的含固率可以用重量法实测，

见《养殖大型藻类和双壳贝类碳汇计量方法 碳储量变化法》

（HY/T 0305-2021）；

在多种藻共生的情况下，Ra按下式计算

Ra= �=1
�=ℎ ���×���� �=1

�=ℎ ���� （3）

上式中：h是藻的种类总数；k是藻的种类编号；Wak（k=1到h）

是第k种藻的湿重（t/ m
3
）, Rcak（k=1到h）是第k种淡水藻的含

固率（%）。

Rca为藻按干重计的平均含碳率（%）。见《养殖大型藻类和

双壳贝类碳汇计量方法 碳储量变化法》（HY/T 0305-2021）；

在多种藻共生的情况下，Rca按下式计算

Rca= �=1
�=ℎ ���×����� �=1

�=ℎ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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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h是藻的种类总数；k是藻的种类编号；Wak（k=1到h）

是第k种藻的湿重（t/ m
3
）, Rcak（k=1到h）是第k种淡水藻的干

重含碳率（%）。

MCO2/MC=（44/12）为二氧化碳分子质量与碳的分子质量之比；

Pi为第i个测试周期，即第i-1次检测与第i次检测间相隔的

时间（d）；

ga为淡水藻的平均生长周期（d）。

在多种藻共生的情况下，ga按下式计算

ga= �=1
�=ℎ ���×���� �=1

�=ℎ ���� （5）

上式中：h是藻的种类总数；k是藻的种类编号；Wak（k=1到h）

是第k种藻的湿重（t/ m
3
）, gak（k=1到h）是第k种淡水藻的生

长周期（d）。

6.6.3 水生植物固碳量计算

水生植物的固碳量可以对收获的水生长植物进行测试计算，

水生植物的采样和计量可按《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

管植物》（HJ 710.12—2016）要求进行。通过布点、采样和称

重可获得单位坑塘体积水中水生植物的湿重Wp（t/m
3
）。然后采

用烘干称重法（或查附表2：大型水生植物茎叶的含水率）计算

出水生植物的干重，再依据水生植物的有机碳含量（查附表3：

大型水生植物茎叶的有机碳含量）计算出每年从坑塘水域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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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水生植物碳含量Cp，将几种水生植物的碳含量相加可得到坑

塘水生植物的总固碳量Cpt。

�� = �=1
�=�

�=1
�=� ���� × ��� × ���� ×

44
12

�� （6）

上式中：

Cp为水生植物总固碳量（tCO2e/年）；

i为实际进行水生植物收获的批次编号，i从1到n；n为一年

中完成收获的总批次数；

j为收割的水生植物的种类编号，j从1到m；m为收割的水生

植物种类总数；

Wpij为坑塘水体中第i批次收获的第j种水生植物的湿重（t）；

Rpj为第j种水生植物的含固率（%），水生植物的含固率可以

用重量法实测，见《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HJ 710.12—2016），也可采用附表2中的数据;

Rcpj为第j种水生植物按干重计的含碳率（%），可采用附表3

中的数据;

MCO2/MC=（44/12）为二氧化碳分子质量与碳的分子质量之比。

6.6.4 水体产生CH4和N2O折合CO2排放量计算

有机物进入水体后沉积到水体底部，在缺氧和厌氧条件下会

产生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项目实施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

的条件是坑塘处于好氧状态，因此一般不应发生缺氧和厌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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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甲烷和氧化亚氮气体的量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进水的污染物浓

度较高或系统供氧不足，导致坑塘发生缺氧或厌氧，产生的甲烷

和氧化亚氮气体可按以下方法检测和计算。

水体甲烷和氧化亚氮气体的通量可采用漂浮通量箱法进行

原位测定
[1]
。然后计算甲烷和氧化亚氮气体的产量，并折合成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CNC = �=1
�=� � × ���� + � × ���� × �� × ��� （7）

CNC为缺氧或厌氧条件下坑塘排放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折合二

氧化碳量（tCO2e/年）；

i为实施检测的次序数，i从1到n；n为一年中累计检测的总

次数；

FChi为第i次检测时项目水域的平均甲烷通量（t/(m
2
×d)）；

FNoi为第i次检测时项目水域的平均氧化亚氮通量（t/(m
2
×d）；

Si为第i次检测时项目的水域面积（m
2
）；

Pi为第i-1次检测与第i次检测间相隔的时间（d）；

a为甲烷转换为二氧化碳的当量值，可采用GWPCH的缺省值为

25；

b为氧化亚氮转换为二氧化碳的当量值，可采用GWPN2O的缺省

值为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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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来源与监测程序

7.1 监测数据和监测程序

本方法学中要求的监测数据包括水质水量数据、生物产量数

据和温室气体排放通量数据。水质数据的采样检测和布点应遵照

国家标准《水质 湖泊和水库采样技术指导》（GB/T 14582-93）

的要求。项目核查时水质水量数据应采用当地环境监测部门的检

测数据，生物产量和温室气体通量应采用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检测

数据。在项目日常运行时可由项目实施单位自行监测，项目实施

单位参与检测实验的技术人员须通过项目主管部门组织的培训，

考核通过后发证上岗。

7.2 数据参数缺省值

本方法学中使用的数据参数缺省值包括：水生植物的含水率、

水生植物的含碳量、鱼虾的含碳量和全球增温潜势值等。对于缺

乏实际检测条件的地区，在计算中可选用附件1中附表1-附表3

的数据。

7.3 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

项目申请和实施单位应采取下列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

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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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水域信息一览表，选择

本方法学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参数进行计算、核算，并形成项目档

案。

（2）完善项目范围内淡水藻生态系统的管护记录，对边界

变更、水生植物的收获、鱼虾的捕捞和流入污水的水质水量等对

淡水藻生态系统碳排放影响重大的事项及时进行调查、记录和更

新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项目水域信息一览表。

（3）建立项目档案的管理制度，保存、维护项目档案和数

据资料。

8.项目核证要点

为确保项目及固碳量的真实性、准确性、保守性，项目申报

人应当委托符合要求的第三方审核机构编制固碳产品核证报告，

核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边界的确认、项目核查期内的数据

来源及准确性的确认、项目评估申请报告及对应的佐证材料。核

证过程包括文件审核、现场审核和反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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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表1 水生藻类的湿重、含水率与含碳率
[2] [4]

名称
湿重

（10-6 mg/L）

含水率

（%）

含碳率

（%）

绿藻 1.08 92 43.5

小球藻 0.018 91 50.1

硅藻 0.46 90 44.3

蓝藻 0.24 91 40.5

金藻 0.33 90 41.6

裸藻 5.5 95 46.2

*说明：藻的细分种类很多，以上数据是一类（门或属）藻

的平均值。具体某一种藻的数据可到参考文献[2]和[4]中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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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大型水生植物茎叶的含水率
[3]

单位：%

植物类型 中文名称 茎 叶

浮水植物
水鳖 82.50 81.70

睡莲 87.47 72.54

挺水植物

香菇草 84.86 82.17

花叶芦竹 62.64 61.32

水竹 62.29 56.92

梭鱼草 88.24 76.48

再力花 86.73 76.56

泽泻 76.61 66.56

美人蕉 85.58 78.95

沉水植物 狐尾草 46.46 57.56

漂浮植物 大薸 94.64 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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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大型水生植物茎叶的有机碳含量
[3]

单位：g/kg

植物类型 名称

6月 10月

茎 叶 平均 茎 叶 平均

浮水植物

水鳖 204.25 352.42 278.34 264.49 292.85 278.67

睡莲 276.97 255.05 266.01 381.91 285.06 333.48

挺水植物

香菇草 302.54 307.72 305.13 278.13 288.80 287.96

花叶芦竹 354.76 359.82 357.29 242.47 247.32 244.89

水竹 288.32 300.76 294.54 115.58 229.88 172.73

梭鱼草 273.52 284.43 278.98 187.31 304.53 245.92

再力花 295.14 304.24 299.69 290.21 314.40 302.30

泽泻 251.18 288.32 269.75 249.57 294.95 272.26

美人蕉 395.21 321.10 358.16 403.23 327.40 365.32

沉水植物 狐尾草 213.34 236.35 224.84 237.05 262.92 249.98

漂浮植物 大薸 259.69 237.17 248.43 297.80 270.50 28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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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生态产品项目信息一览表

序

号

市

/

县

项

目

水

体

编

号

项

目

核

算

边

界

水 体

面 积

（m
2
）

水

体

容

量

生 物

量 方

程

项 目

计 入

期（a

）

项 目

核 算

期（a

）

项 目

固 碳

量 是

否 重

复 申

报

注：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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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生态产品

评估申请报告提纲

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生态产品评估申请报告应包含但

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项目基本信息

1.1 概况

1.2 地理位置

1.3 项目活动的技术说明

1.4 没有注册其它减排机制的声明

2. 方法学应用

2.1 采用的方法学及适用条件

2.2 碳库和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选择

2.3 额外性论证

3. 项目减排量的计入期和核查期情况

3.1 计入期情况

3.2 核查期情况

4. 固碳量计算情况

4.1 基线情景

4.2 基线固碳量

4.3 项目固碳量计算

4.4 计算结果

5. 报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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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据来源与监测程序

6.1 监测数据和监测程序

6.2 数据质量保证与管理措施

7. 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证明文件：1.申

请方身份证明材料，如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等；

2.项目地块的权属证明；3.项目申请报告所涉及的监测数据

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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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淡水藻生态系统固碳生态产品评估申请表

提交日期： 年 月 日

版本号：

1-申请方基本信息

1.1 申请人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证件号码：

（注：项目业主为单位请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组织机构代码；项目业主为个人请填写身份证

号码。）

单位类型：□企业；□集体；□个人；□其他

1.2 联系人

项目联系人： E-mail：

电话： 传真：

2-申请评估固碳量基本信息

2.1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2.2 方法学 选用方法学：

2.3 项目计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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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项目边界

项目地点：

项目单位：

项目规模：

2.5固碳量历史

签发情况

是否首次申请固碳量评估：□是 □否

（若非首次申请，应注明计入期内固碳量历史签

发情况及具体核算周期）

首次评估固碳量： t CO2e

核查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第二次评估固碳量： t CO2e

核查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2.6 本次申请评

估固碳量的起止

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含首尾日期）

共计： 年

2.7 申请评估的

固碳量

固碳量： t CO2e

（项目信息及固碳量计算，详见固碳项目固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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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证报告）

3-申请人申明

本人（公司）申明：本人（公司）承诺对项目和申报材料的

真实性负责，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保证所提交

的材料真实、完整、准确，并在申报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弄虚作假

或者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行为。本人（单位）确认，在

上述申请时段内所产生的固碳量真实有效，未在其它减排交易机

制下获得签发。若本次固碳量获得签发，也将不再将本次项目所

涉及的固碳量申请为其他国内外减排机制。若本次有虚报假报及

重复申请签发，本人（单位）将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个人签字：

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4-县级主管部门意见 5-市级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6-省级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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